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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宣通〔2016〕1号

关于做好2015年度

江苏优秀文艺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区委宣传部、工业园区宣传办，市文广新局、市文联、苏州广电总台：

接江苏省委宣传部《关于组织2015年度江苏优秀文艺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宣通〔2015〕113号），我部将于近期组织2015年度优秀文化成果申报的汇总上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
申报时间：

2016年1月25日前，逾期或不申报，作弃权处理。

二、申报类别：

1．获得2015年度国家级奖项的优秀文艺作品。根据2005年中宣部等《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》，列入江苏优秀文艺成果的奖项主要包括：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（文华奖、群星奖、动漫奖）、中国广播影视大奖（电影华表奖、电视剧飞天奖、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）、中国戏剧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电影金鸡奖、音乐金钟奖、全国美术展览奖、曲艺牡丹奖、书法兰亭奖、杂技金菊奖、摄影金像奖、民间文艺山花奖、电视金鹰奖、舞蹈荷花奖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骏马奖等（不含新闻出版奖）。

2．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纪录片、动漫等。

3．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、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剧目。

4．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入选作品。

5．在国际公认的、一流专业评奖和活动中获奖的优秀文艺作品。

三、申报程序：

由各市、区委宣传部负责扎口本辖区内（含社会制作机构）作品的申报工作；市文广新局、市文联、苏州广电总台负责本单位相关作品申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：

各申报单位须提供优秀文艺成果申报总目录清单一份（加盖公章），每个优秀作品的申报材料一份，主要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、播出证明、演出场次证明以及其他重要证明材料。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规格打印。请各单位对照省委宣传部苏宣通〔2015〕29号文件，认真做好申报作品的把关和审核。

联系人：盛征，电话：68610417、13915591076，邮箱：457030492@qq.com。
附件：2015年度江苏优秀文艺成果汇总表
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

2016年1月5日

附件

2015年度江苏优秀文艺成果汇总表

	类别
	作　品　名　称
	获奖和传播情况
	申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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